泗政办字〔2019〕14号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泗水县县直部门所属国有企业

统一监管整合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泗水县县直部门所属国有企业统一监管整合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5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泗水县县直部门所属国有企业统一监管

整合方案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十条意见》（鲁发〔2017〕17号）和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济政字〔2018〕44号）以及《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进县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泗政字〔2019〕38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部门所属国有企业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范围

统一监管整合实施范围是指县国有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尚未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县属国有企业，包括由县直各部门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等各类国家出资企业。

纳入本次整合的企业为4个县直部门直接管理的19户县属国有企业（包括一级企业15户，二级企业4户）。其中，县住房城乡建设局下属企业14户（一级企业12户，二级企业2户）；县水务局下属企业3户（一级企业1户，二级企业2户）；县交通运输局下属企业1户；县发展改革局（原县粮食局）下属企业1户。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下属企业14户（一级企业12户，二级企业2户）:

泗水县自来水公司

泗水县泗建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泗水县市政道桥工程有限公司

济宁鼎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泗水县圣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泗水县景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泗水县公信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泗水县润通建筑节能工程检测中心

山东泗水宏安房地产经纪咨询有限公司

泗水县坤泰物业建修有限公司

泗水县中信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泗水县生活垃圾处理场

泗水县建欣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泗水县规划建设技术服务站

县水务局下属企业3户（一级企业1户，二级企业2户）：

山东省泗水县水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泗水县圣地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泗水县圣源渔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县交通运输局下属企业1户：

泗水县通达工程有限公司

县发展改革局（原县粮食局）下属企业1户：

泗水县粮食储备库

二、整合方案

（一）组建济宁圣源水务投资发展集团公司。泗水圣源水务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2012年由县城建投资公司出资成立，后划转至泗兴集团公司，公司业务管理一直由县水务局承担。拟将该公司更名为济宁圣源水务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并将100%国有产权无偿划转至县国有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将县住房城乡建设局下属的泗水县自来水公司、县水务局下属的山东省泗水县水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泗水县圣地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以及泗水县圣源渔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上4户企业100%国有产权无偿划转至济宁圣源水务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其下属一级子公司。

结合各下属公司的现有业务，将济宁圣源水务投资发展集团公司逐步发展为集水利工程勘测设计、水利工程施工、城乡一体化供水排水、城乡污水整治、水库渔业科技开发以及水利投资融资等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

（二）组建山东圣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由县国有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出资，注册成立山东圣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县住房城乡建设局下属企业泗水县圣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泗水县景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泗水县泗建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泗水县中信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泗水县市政道桥工程有限公司、泗水县润通建筑节能工程检测中心、山东泗水宏安房地产经纪咨询有限公司、泗水坤泰物业建修有限公司、泗水县建欣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泗水县规划建设技术服务站、泗水县公信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济宁鼎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泗水县生活垃圾处理场以上13户企业（一级企业11户，二级企业2户）100%国有产权无偿划转至山东圣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中11户一级企业作为其一级子公司，2户二级企业随一级企业划转。

结合各下属公司的现有业务，将山东圣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逐步发展为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含城市道桥、桥梁、公园、绿地、垃圾处理等公共设施）、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拆迁安置房、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市场竞争性投资经营、房地产开发、市政建设施工、房屋建设施工等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

（三）委托部门管理企业。将县发展改革局（原县粮食局）下属泗水县粮食储备库、县交通运输局下属泗水县通达工程有限公司以上2户企业100%国有产权无偿划转至县国有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进行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其他管理体制暂保持不变。

三、工作要求

（一）根据县管企业统一监管企业名单和整合划转意见，由县国有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按程序实施组建济宁圣源水务投资发展集团公司、山东圣发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制订企业整体划转移交协议。

（二）对列入移交划转的企业进行清产核资、财务专项审计及产权界定等工作，核实企业资产状况、经营情况和人员底数等。依据审计结果整体划转国有产权，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三）推进集团公司实体化运作，以市场化为导向，强化集团公司投资、建设、融资、管理等职能，提升集团公司运营能力；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严格规范集团公司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建设，强化权利责任对等，保障有效履职及运行效率。

（四）加强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建设，提升集团公司领导人员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集团公司负责人（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权限批准列入的其他人员）通过组织考察或公开招聘方式确定，实行年薪、绩效及任期激励机制。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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